
附件3

民政局行政职权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

1.社会团体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



申请材料存在

             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

                                                                  取得行政许可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                                    不属于本行政

                 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符合条件                机关权范围的

                                            在5个工作日内由窗口         

                                                                             工作人员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符合条件                                                         需要补充材料的

                       



                                      
受理人员               申请人

    



提出初审意见




决


提出不同意见



决定




                                 

 

                    
对准予行政许可的  
对不予行政许可的

2.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审批











农村设置公益性墓地审批


















建设殡仪馆服务站骨灰堂审批







5.收养登记与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符合条件





收养
解除收养

                                    收养



收养
解除收养

收养





行政处罚类

1.社会团体违法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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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

行为处罚流程图
































3.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绘制的地图行政区域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画法不一致的处罚






























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行政处罚















1.收缴或封存登记证书印章、封存财务凭证



行政确认类

1.婚姻登记证





            不符合受理结婚登记申请的条件



                                                         不符合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条件                 


符合条件





结婚
离婚




结婚
离婚





行政给付类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待遇流程图
	本人申请

持有我县户口并且居住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的城乡居民申请享受城乡低保待遇，应由本人向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书；2、居民户口本、居民身份证；3、收入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村（居）民委员会调查

村（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户籍、经济状况等进行走访调查，核实其家庭收入情况。


↓

	村（居）民代表会议评议

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评议。


	公示

认为符合条件的，在公示7日后，群众无异议的将相关材料报乡镇民政部门。认为不符合低保条件或经公示有异议的，将相关材料退还申请者本人，同时要做好解释工作。



	乡镇审核

乡镇民政部门完成申请人基本情况和相关证明的审核和报批工作。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公示7天，将相关材料报县民政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将相关材料退还村（居）委会，并说明原因。



	县民政局审批

县民政局在完成对乡（镇）民政所报批的低保对象材料的审批。符合低保条件的，核定其享受低保待遇标准，确定为拟批准人员；不符合条件的将相关材料退还乡镇，并说明理由。


	公示

将拟批准人员名单委托村（居）委会再次公示7日。公示无异议的，批准为低保对象，填发《低保证》；有异议的，不予批准。


2.城乡医疗救助流程图

                        

                         需提供的材料        





   







3.农村五保供养审批流程图





                                 




                                                     

                       
                              
               





     




对符合审批条件的                                           对不符合审批条件的


4.军人死亡抚恤金流程图












5.伤残抚恤金发放审批流程图






6.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发放工作
























提出申请





查验申请人、材料是否具有申请资格





更正或补齐材料





不予受理





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受理





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负责审查





民政局主管领导





民政局工作人员按照最终决定进行处理





承办人制作《社会团体登记证书》，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





书面告知理由及有关权利，投放渠道，将申请材料原件退还申请人





局股室受理





实地验收





申请报材料





股室审查





   批  准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股室退档





补正材料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民政局业务股室作出审查处理





合格作出受理申请的决定





股室负责人审核





承办人现场踏勘





领导审批，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同意的决定





制作决定文件





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即时办结）














申请单位提交申请和相关质料





民政局受理审核





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通知申请单位








办结归档








民政局批复








实地勘察，论证








提出申请





查验申请人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





查验相关证和证明材料


询问当事人的收养意见


填写《收养登记表》





查验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


向当事人讲明法律关于解除收养关系的条件


询问当事人的解除意愿以及对解除收养关系内容的意愿


当事人在解除收养关系协议书上签名





受理








审查人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声明进行审查，做好现场笔录





审查





审查人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声明书、解除收养关系协议书，进行审查，做好现场笔录





决定





登记（发证）





1、民政监督管理中发现


2、专项检查


3、社会举报


4、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


5、下级机关报请


6、有关部门移送





1、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或危害后果


2、有来源可靠的事实依据


3、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


4、属于本机关管辖











收案





初审





立案





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应当支付修复标志物的费用，并由所在地负责管理该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调查取证





调查报告





听证程序





合议





申请听证





告知





确定听证时间地点





当事人申辩





听证通知书送达





行政处罚 决定书





听证





不 诉 讼、不 复 议、也 不 履 行





行政诉讼





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行政复议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维 持 原 处 罚 决 定





撤消或变更原处罚决定





执行





行 政 诉 讼





结案





1、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或危害后果


2、有来源可靠的事实依据


3、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


4、属于本机关管辖











1、民政监督管理中发现


2、专项检查


3、社会举报


4、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


5、下级机关报请


6、有关部门移送





收案





初审





立案





由当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调查取证





调查报告





听证程序





合议





申请听证





告知





确定听证时间地点





当事人申辩





听证通知书送达





行政处罚 决定书





听证





不 诉 讼、不 复 议、也 不 履 行





行政诉讼





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行政复议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维 持 原 处 罚 决 定





撤消或变更原处罚决定





执行





行 政 诉 讼





结案





举报人举报


举报方式：电话举报、来信举报、网上举报。举报应当载明举报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内容，不接受匿名举报。





对不符合受理范围的，告知其向相关部门反映





对符合受理范围的，15日内将举报材料转殡葬管理办具体受理





由殡葬管理办联合属地殡葬管理部门对举报材料中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取证。





举报内容不属实的，报民政局，民政局想举报人反馈结果





举报材料属实的，有殡葬管理办根据殡葬管理法规、规章的规定提出处理建议，并报商水县民政局





由民政局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民政局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现场笔录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不到场的由见证人签名





制作现场笔录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权力、救济（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通知当事人到场





出示执法证件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





实施前项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封存通知书）





提出申请





初审





不予受理





查验相应证件和证明明材料


询问当事人的结婚意愿


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当事人宣读本人的声明书，婚姻登记员作监督人并在监誓人一栏签名





查验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


  向当事人讲明婚姻法关于登记离婚的条件


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以及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


填写《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


夫妻双方亲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





受理





审查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声明书、离婚协议书，进行审查


填写《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和离婚证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声明进行审查


填写《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和结婚证





登记（发证）





发放低保金





1、书面申请报告；


2、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


3、大病医疗救助审批表；


4、当年住院诊断证明、住院病历、住院发票、住院农合或医保补偿凭证（原件或复印件）。











提出书面申请





村（居）民委员会受理





乡镇民政所受理








民政局城乡医疗救助中心审核








审查资料





县民政局领导审批





本人提出申请





乡镇人民政府10日内调查核实提出审核意见





村委会组织民主评议、无记名表决并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公示








县民政局社救股接受乡镇调查材料后20日内进行复核作出审批决定





将其申请材料退还乡镇民政办





发放农村五保供养金





一次性抚恤金发放





所在部队向其直系亲属发放烈士、因公、病故证明书





其直系亲属凭证明向县级民政局提出申请





县民政局收集证明书复印，直系亲属的身份证、户口本并形成报告，上报县级人民政府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军人死亡性质（烈士、因公、病故）和其基本工资计算出其一次性抚恤金额，安排经费





由县民政局拨付其直系亲属





民政局优抚股依据伤残人员伤残业务档案的记载，按照伤残性质，对一级至十级的伤残军人、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人民警察、伤残民兵民工，按季度编造发放名册





经县民政局分管局长审核后，报局长审批，由财务股将抚恤金发放名册送财政局





财政局依据县民政局优抚股编造的发放名册，通过银行将伤残抚恤金打入个人账户





灾民申请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村张榜公示三天





村委会填写灾民花名册





乡镇审核





县民政局复核、审批





发放灾民救助卡





县民政局根据灾情及灾民数量分配下拨救灾粮款，下发文件到乡镇





乡镇研究制定方案，将粮款下拨各村





各村根据发放要求，制作花名册组织发放，并填入灾民救助卡





各村将发放情况报填





镇复核后报县民政局存档备查










